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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80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50） 

丁委員針對台北車站買票經海線與山線到台中票價差 18 元，應即修正僅依里程數卻不考量時

間因素之不合時宜法規所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臺鐵局「旅客運送實施要點」規定由竹南以北各站往返彰化以南各站，按經由山線（最短）之

里程計算。由竹南以北或彰化以南各站往返山、海線各站之票價，按最短里程計算。由山線

各站至海線各站，或由海線各站至山線各站之票價，按列車行駛方向實際里程計算。因此於

發售山線往返海線乘車票時，票務系統可選擇設定經由竹南、經由彰化、及經由成追線 3 種

選項不同票價乘車票。 

二、臺鐵局為便利旅客往返山海線，於去（100）年 9 月 28 日列車時刻調整時，加開多趟經由成追

線跨越山海線區間列車，旅客無需到彰化站轉乘，票價則依列車行駛方向實際里程計算（經

由成追線里程較經由彰化短），該票價 18 元爭議，查係售票員未詢問旅客欲搭乘班次，而依

電腦設定發售經由彰化轉乘之乘車票所致，已要求其改正。 

三、臺鐵局已加強員工教育訓練，尤其針對旅客購買跨越山、海線列車乘車票時，售票員之詢答方

式及態度應以客為尊。 

（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相關「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管制

情形及使用歐盟已禁止飼料添加物如 Tylosin（泰黴素）等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80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33） 

李委員就相關「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管制情形及使用歐盟已禁止飼料添加物如

Tylosin（泰黴素）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原由「飼料管理法」管理，自 88 年 10 月起改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管理

，其檢驗登記、製造、輸入及販賣等之管制更為嚴謹，且對於違法行為亦依該法相對地加重

其罰責。 

二、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下稱本會防檢局）修正相關法規，訂定「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除

明定含藥物飼料添加物限售予飼料廠及領有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之自配戶規範條文外，並

重新檢討「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規範」，已檢討刪除規範中涉及治療用途，以及將其限制

使用於生長階段之畜禽，縮小畜禽使用範圍，歷年來並已刪除 28 項品目，現行準用 31 項品

目中已完全不含人畜通用之藥品品目。 

三、經查雖歐盟禁用泰黴素，但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仍核准泰黴素作為飼料添加物使用，

食品法典委員會並訂有殘留容許量。本會防檢局已將泰黴素列為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例行

性監測項目，以作為飼料添加物使用管理之依據。 

（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本國銀行受託投資之雷曼兄弟公司連動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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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後續求償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80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31） 

李委員就本國銀行受託投資之雷曼兄弟公司連動債商品後續求償事宜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雷曼事件發生後，金管會持續關切連動債爭議案件處理情形，並參酌其他國家（如新加坡）之

處理模式，要求銀行應儘量以和解之方式處理連動債爭議案件，採銀行公會評議機制及鼓勵

銀行與投資人協商和解雙軌制。金管會並呼籲銀行應超逾法律思維，儘速處理相關爭議案件

，以重建民眾對於銀行之信賴。因連動債爭議屬私權爭議，銀行與投資人間就相關爭議之協

商和解係屬民事範疇，且每一個案情節不盡相同，故宜由銀行與投資人協商處理。 

二、有關香港地區連動債爭議案件之處理情形，按香港地區結構型商品可區分為迷你債券以及其他

連動債，主要差異在於迷你債券係有抵押品，其他連動債則無；我國銀行受託投資之連動債

亦多屬無擔保品之結構型商品。香港地區之迷你債券因有擔保品，爰採通案處理，投資人受

償成數較高。至其他無擔保品連動債，其爭議處理亦採個案協商方式由投資人與銀行間直接

進行協商，因無擔保品，故投資人與銀行間協商和解之補償比率較低。我國連動債投資人與

銀行和解時，就弱勢投資人和解成數均特別考量，其餘情形係依民法過失比例分擔之原則進

行和解。就雷曼申請破產保護前，即 97 年 9 月 1 日之後發行者，採全賠方式和解。 

三、截至 101 年 3 月 9 日止，銀行公會實際受理之評議案件數為 25,214 件，其中已和解 22,803 件

，扣除已撤案或評議結果為無須補償之案件後，和解率已達 95.79%；銀行公會評議委員會並

已於 99 年 1 月 5 日全數完成申請評議案件之評議；另未申請評議之連動債爭議案件亦已和解

逾 4 萬 1 千餘件。另依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所發布處理雷曼兄弟相關投資產品投訴的統計資料

，截至 101 年 3 月 15 日，和解率為 72.17%（其中迷你債券為 94.35%）。 

四、美國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之重整計畫係依據已登記債權之類型決定各債權受償順序，例如有擔保

債權受償順序將優先於無擔保債權。我國銀行業就受託投資之連動債相關債權以受託人身分

向美國當地法院申報在案，該等債權與銀行自身投資之金融商品受償順序不盡相同；屆時美

國當地法院亦會就所有已登記債權依據受償順序進行分配，我國銀行取得分配款後，將依照

和解契約或信託契約之約定返還投資人。 

（十一）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央行應全面汰換先總統 蔣公肖像的 10
元硬幣，改發行對臺灣有重大貢獻如陳澄波先生肖像硬幣等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189） 

姚委員文智就央行應全面汰換先總統 蔣公肖像的 10 元硬幣，改發行對臺灣有重大貢獻如陳

澄波先生肖像硬幣等問題提出質詢，經交據中央銀行查復如下： 


